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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專案研究人員聘任辦法 

文件編號：OBR124 

1050525 校務會議通過 

1080628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091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0322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0327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校務研究需要，特訂定本辦法以延攬優秀專案研究人員。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專案研究人員，係指本校為從事研究工作而聘任之編制外人員；採約聘制，以

一學年一聘為原則，聘期屆滿如未經聘任單位簽請續聘者，契約當然終止，應無條件離職。 

第三條  專案研究人員需具下列資格之一，並依其學經歷聘任職級分為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與研

究員： 

一、曾任大學專任助理研究員或專任助理教授。 

二、具有博士學位學歷。 

三、具有碩士學位學歷，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研究工作。 

第四條  聘任專案研究人員前應經「人力規劃小組」評估。 

第五條  專案研究人員之給薪標準如附表一薪酬支給標準表；不適用「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

職資遣條例」與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保險、借調服務、進修、研究、研習及相關獎勵補

助等辦法之規定，且不得申請留職停薪（育嬰除外）；並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

保險。其聘期、出勤、薪資標準、差假、福利、保險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附表二契約

書明定之。 

第六條  約聘期滿如有續聘需求，聘任單位應於契約聘期結束前三個月辦理完成考核，考核結果應

簽報人力資源處提交「人力規劃小組」評估通過續聘之。 

第七條  考核依下列標準辦理，考核表如附表三： 

一、受考核人自評成績佔考核總分 10%，單位考核成績佔考核總分 70%，人力資源處考

核成績佔考核總分 20%。 

二、專案研究人員應選擇參加校內所舉辦之各種教育訓練，並應列印相關證明供辦理考核。 

考核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學年度考核成績在 70 分以上者，得由聘任單位簽請進行續聘

程序；未滿 70分者，聘任單位應簽報校方不續聘。 

第八條  專案研究人員如因研究不力或違反契約應履行之義務，經糾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本

校得簽請校長核定後解聘。 

第九條  專案研究人員不得有其他專職及二年內不得兼課。兼課前應層報單位主管及校長同意，並

於公餘時間為之，每週以 4小時為限；惟不得兼職。 

第十條  專案研究人員於聘用期間之研究成果，如係本校企劃或執行研究期間完成者，其所有權除

另有約定外，應歸屬本校所有，因前開著作或研究成果所生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應

依各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明訂事項，依契約書規範或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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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專案研究人員薪酬支給標準表 

 

薪級 
月支數額 

研究年資採計 備註 
助理研究員 副研究員 研究員 

1 40,000 元 50,000元 56,000元 0 每滿一年且考核優 

良，提敘一級薪級 

，至多提敘至第五 

級。 

2 42,000 元 52,000元 58,000元 1 

3 44,000 元 54,000元 60,000元 2 

4 46,000 元 56,000元 62,000元 3 

5 48,000 元 58,000元 64,000元 4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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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專案研究人員契約書 

  中臺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基於研究需要，聘用○○○先生/小姐（以下稱乙方）為 

○○○○○○（聘任單位）專案研究人員，經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次： 

一、聘  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聘期屆滿如未經聘任單位簽請續聘者，

契約當然終止，應無條件離職。 

二、工作內容及上班時間： 

（一）於甲方教育行政相關法規範圍內，從事研究或經甲方指派參與之相關工作，並接受單位

主管督導及考評。 

（二）上班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需刷卡） 

三、兼    課：二年內不得兼課。兼課前應層報單位主管及校長同意，並於公餘時間為之，每週以

4小時為限；惟不得兼職。 

四、差   假：比照本校「約聘僱人員工作規則」之規定辦理，但不得申請任何與留職停（留）

薪(育嬰除外)或延長病假相關之事項。 

五、薪  資：自實際到職日起支給薪資。給薪標準如附表一薪酬支給標準表。年終績效工作獎金

依本校教職員工工作績效獎金核發辦法辦理。 

六、福  利：依本校教職員工暨約聘僱人員福利辦法規定。 

七、報到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用通知後，應依規定時間向聘用單位及人力資源處辦理報到手續；

如於聘期屆滿前，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於二個月前提出申請。 

八、違約責任：乙方於契約有效期間違反本契約或應履行服務規定時，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者，即

構成違約，得簽請校長核定後解約，甲方若有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償；乙方於契約

有效期間發生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事由之一時，視同違約。 

九、應尊重性別平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特別有關第 6條至第 9條之規定)、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及跟蹤騷擾防制法之規定。 

十、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 

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一、乙方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並就職務上所持有或知悉之一切文件、資訊或其他業務上

機密，不論屬於甲方或第三人所有，乙方均應善盡保密之義務，不得於職務目的範圍外使用

或洩漏於他人。如有違反，乙方應負刑事及民事賠償責任。 

十二、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聘任單位各收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中臺科技大學 

                                校      長：  

       地   址：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乙   方：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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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專案研究人員年度考核表 

 

姓名：                               聘任單位： 

 

考核期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項次 考核人 考核項目 考  核  說  明 

考核成績 

原始 

成績 

加權後

成績 

1 
自評 

(10%) 

研究整體 

評量 
由受考核人依研究表現自行評量   

2 

聘任單位考核 

(70%) 

同儕評量 

（10%） 

由單位人員依受考核人之團隊合作度與互動

情況評分。 
 

 

3 
研究評量 

(60%) 
依受考核人之研究成果評量  

4 
服務評量 

（30%） 

1.依各單位人員服務評量項目評分。 

2.90分(含)以上：能主動配合行政相關任務，

有具體事實者。 

80分至未滿 90分者：能如期達成行政相關

任務者。 

70分至未滿 80分者：平時工作勉強能符合

要求者。 

未滿 70分者：廢弛職務情節重大，致嚴重

影響校務，有具體事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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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處 

考核 

(20%) 

教育訓練 出缺勤及當學年度參加學校要求之教育訓練。   

總    成    績  

 

單位主管簽章:                      人資長簽章: 

 

 

 

附表三 


